
案 號 ：107年度憲二字第221號

主案案號：會台字第13254號

憲法法庭補充聲請理由書
彳 ......................卩彳彳 丨**… 彳、/

聲 請 人  王彳s福

訴訟代理人 高烊輝律師 

為鈞法庭審理主案會台字第13254號及相關併案，依法補充聲請理由事：

壹 、謹請鈞庭將「重大案件連身條款」納入主案及相關併案之爭點，併請鈞 

庭宣告「重大案件連身條款」因違反平等權、法律保留原則而違憲：

一 、 現今最年長的死刑犯人王信福，繫獄已經十又六年；他的案件共計經最 

高法院四次審理，均依最高法院分案規則「重大案件連身條款『，分給 

原股法官承辨。因此，王信福案外觀上雖經反覆更審，然而實晳上僅由

同一組最高法院法官做最後決定，共計八位。其中，洪文章、王居財、

郭毓洲法官重複四次，黃梅月法官重複三 次 ，邱同印法官重複兩次，王 

聰明、韓金秀、林瑞斌法官審理一次。最高法院的四次審理，重複的法 

官均超過半數。

二 、 此次釋憲案主案及相關併案四項爭點中的第三項是最高法院「更二連身 

條款」是否遠憲的問題。王信福案所適用的「重大案件連身條款！，與

「更二連身條款 I 制度同樣侵害人民訴訟權，應增列於第三項爭點;併



案彭建源< 1111019憲法法庭陳述意見書〉已詳述，我們敬表贊同並加 

入 ，此虡不瞽。我們要進一步主張：三審法院從更二審開始速身尚且侵 

犯 「公平法院肩則i，何況從一開始就連身，侵害更甚！

三 、 在鈞庭111年 1 0月 2 4 日的說明會中，最高法院代表指出，任何一個被 

告上訴到第三審的時候，第一次隨機分案，更一審上訴又隨機分案，更 

二審再上訴還是隨機分案，此後案件才跟隨這些法官；最高法院以「已 

經隨機分案三次」來辯解「更二連身條款」的合憲性。惟併案之邱和顺

<1111024憲法訴訟補充理由書〉已指出，「更二速身條款I對被告的訴 

訟權益施加額外限制，遠反法律保留原則，因此遠憲。然 而 ，王信福連 

「最高法院隨機分案三次I的機會都被剝耷!

四 、 又關係機關與專家意見都把最高法院當作法律審，但是最高法院並非 

「純」法律審。就應然面來看，最高法院在制度設計的法理上，就必須

審查下級法院所認定之事實，包括調查是否完備、事實認定是否有相應 

的證據支持、事實認定是否合乎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等等。就實然面來 

看 ，最高法院破實著重事實審査，因此實務統計資料顯示，最高法院發 

回更審案件之中，有超過四分之三都的發回原因是事實審查相關理由1。 

王信福案除了第四次定瓛以外，前面三次發回理由包括採證違法、應調 

查未調查、判決理由矛盾等，確實也都牽涉到事實認定。因此，當最高 

法院的八位法官反禮審理王信福案時，並非如司法院刑事廳所描述的： 

最高法院僅思考法律解释，相反地，最高法院其實是針對證據輿事實， 

對下級審提出指引輿糾正。換言 之 ，聂高法院實皙上針對事實認定與法 

律見解，擔任最終把關的肖色，在整個審理程庠中，耩佔最重要的決策 

位 置 °

1 見 〈邱和順憲法訢訟補充理由番〉頁 17-20 »



五 、 再者，王信福案經最高法院四次審理，每一庭五人，共計二十人次*但 

實際上卻僅八人，可見重複情形之嚴重。「重大案件速身條款i導致王 

信福案基露在同一法官反覆審理的認知偏誤風險之中，承受比其他被告 

更多的訴訟權限制，這樣的法院内規顯然遠反憲法第七條所保障的平等

M 。尤有甚者，重大案件所涉刑度包括死刑，理應適用更嚴謹的程序， 

「重大案件連身條款J 卻反其道而行，違 反 《公政公約》第 1 4 條的正 

當法律程序與3 6號一般性意見2。

六 、 事涉死刑重典，應採取高密度的審查，由國家承擔舉證責任證明相關規 

定的合憲性。本案關係機關司法院刑事廳與最高法院採取的辩詞「已經 

隨族分案三次,，無法證明重大連身條款的合憲性。「隨機分案三次I是 

否即已達成訴訟權的保障，已經有疑；多位大法官詢問為何將保陳門檻 

設於此，關係機關既不知歷史緣由，也說不出合理原因，失之恣意；何 

況王信福連「隨機分案三次i這個恣意設定的門棱都遠不到！關係機關 

的辯詞，不僅無法提供合憲的論理，反而暴露出「重大連身條款」對王 

信福的訴訟權與平等權，造成了嚴重侵害。

貳 、司法院刑事廳所指「法官預斷的擔保機制」並無法發揮效用，且王信福 

案中更毫無擔保機制可言：

一 、按 同一法官重複審理同一案件，會產生確認偏誤、造成隧道視野，王信

福 < 1070705釋憲聲請書〉已詳加論證，此處不贅。此次釋憲案關係機 

關司法院刑事廳亦認識到隧道視野有造成預斷的可能性3，只是認為（一） 

「隧道視野並非必然」，及 （二）「隧道視野可以避免」。以下分別回應：

2 林慈偉，〈從 《公政公约》第 3 6號一般性意見談王信福死刑案的爭議與救濟〉，（律師法學期刊》，第 6 期 ， 

2021 年 6 月 ，頁 65-84 〇

3 〈司法院刑事廳陳述意見書 〉，頁 S 。



(一） 有 關 「隧道視野並非必然」：

此項主張符合實證研究的結果，但是司法院刑事廳認為「因為不是必 

然 ，所以不用迴避」，彷彿「只有『必然』產生隧道視野才需要迴避」， 

則與公平法院原則不符。實 則 ，公平法院不僅實晳上要公平，̂ 外璇 I 

也必須公平，因此歐洲人權法院、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均明確採「看似

偏誤標準 I，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〈法庭之友意見書〉已經詳細論 

證 ，此處不贅。

(二） 有 關 「隧道視野可以避免」：

司法院刑事廳認為，為了避免預斷，有兩個擔保機制：1 、法官的自 

我要求，包括憲法誡命、法官誓詞與倫理守則；2 、事後個案審查， 

也就是由個別案件的當事人自行聲請法官迴避。然 而 ，以上兩項擔保 

機制在王信福案均無法發揮效用。

1 、法官自我要求無法避免隧道視野：

( 1 )隧道視野、確認偏誤、認知失調等相關研究均指出，這些認知錯誤並 

不是個人主觀上故意造成，因此也無法依賴法官的主觀意志加以克

Ĵ 。美國伊利諾州最高法院Karmeier法官即指出，法律雖然預設法 

官是公正無私的，但卻不能預設說法官最適合來評估自己的行為是否 

適 當 ；剛好相反，這可能最不適合由法官自己來評估，「一襲法袍畢 

竟無法讓法官豁免於基本的人性：人們很難如別人看自己那樣的看自

己4 。 」

Obrien v. Obrien, 958 N.E.2d 647 (2011 III 109039).



( 2 ) 人類無法客觀地評估自己，Zvcmont A. Pines稱 之 為 「魔鏡症候群 

(Magical Mirror Syndrome) ic Zygmont A. Pines 指 出 ，自認公正無 

私 ，可能只是一個自欺的幻覺，就像童話故事「白雪公主」裡的皇后， 

每 天 問 「魔鏡魔鏡，誰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？」魔鏡總是說皇后最 

美 麗 ，因為那反映了皇后自己内心的聲音。法官也很自然地會認為自 

己掌握最多資訊，最公正，怎麼看都是自己最適合作決定，但 是 ，「公 

正 ，就像美麗，都是情人眼裡出西施。魔鏡的答案其實只不過是，非 

常弔詭地，一個不公正的内心回音5。」

2 、事後個案審查也不是王信福案的擔保機制：

( 1 )  王信福案於20 0 8至 2011年間於最高法院反覆審理，依當時慣例均為 

書面審理，並且保密分案。因此，當案件上到最高法院，王信福無從 

得知法官為誰、有無重複，不可能探知有無預斷，也沒有機會聲請迴 

避 ；他只有在收到最高法院判決的那一刻，才知道法官是誰，而這時 

審判已經結束。因此，在王信福案中並沒有事後個案審査可以作為擔 

保機制，連身條款+ 書面審理+ 保密分索，使得王信福及類似案件均 

赤裰裰地暴露在法官預斯的風險中。

( 2 )  此次法庭囑託的專家何賴傑教授於意見中亦指出，「法官重複，+ 「書 

面審理 I 特別容易引發當事人鉗於審判不公平的疑慮，因此主張最高 

法院連身條款遠反法定法官原則與公平審判，值得鈞庭重視。

3 Zygmont A. Pines, Mirror, Mirror, On the Wall—Biased Impartiality, Appearances, and the Need for Recusal 
Reform, 125 DICK. L  REV. 69 (2020), p.117. Available at: https://ideas.dickinsonlaw,psu.edu/dlr/voll25/issl/4
s 〈何賴傑教授一刑事訴訟之法官迴避制度專家諮詢意見書〉，頁 8 。

https://ideas.dickinsonlaw,psu.edu/dlr/voll25/issl/4


參 、關於詹森林大法官於說明會中提出的問題：「換不同人重新來過，真的 

好嗎？」，最高法院的更二連身條款或重大案件連身條款使王信福案僅由 

八位法官審理，且前兩次完全重複，每一次重複者都超過半數，顯然無 

法 「維持公平法院的外觀」：

一 、 歷史無法重來，定瓛的官司無法假設；但綜覽王信福案卷證不禁令人慨 

嘆 ，他就是隧道視野的最大受害者。

二 、 王信福涉及的案件發生於一九九〇年 ，一位剛滿十八歲的男子陳榮傑在 

卡 拉 0K 開搶殺死兩位被害人。在場的王信福與李慶臨二人，均被警方

認為涉有重嫌。根 據 《流氓王信福》一書中的分析，警方從偵查階段即 

深陷隧道視野：

(一）在科學證據有限的狀況下，警察就靠證詞來拼湊事件的原始樣貌。從 

八月十日案發至十二月三日起訴，警察辦案的心理現場可以大致重建 

如 下 ：

第一階段是棄發的八月十曰，證人有店主洪清一與服務生。因為事情 

剛發生，證詞相對純淨不受污染，都說是陳榮傑一人開兩搶。

第二階段是八月十一至十三日，警方反覆偵訊洪清一，從問話中已經 

預設了王信福是主謀，洪清一因此提出「交槍說」。由於警方已經有 

了定見，因此從這一點以下的證詞，都可能受到警方不同程度的施壓 

或誘導。

第三階段是八月十四至十六日，證人是酒客們°這時，證詞分岔成兩 

條 線 ，一條是把王信福當作主謀，包括「交搶說」、「身體緊靠密商」， 

另一條是把李慶臨當作主謀，包 括 「陳李店外交談」、「李接應陳」。 

這兩條線並不必然互相排斥。



第四階段是十月五日李慶臨到案，否 認 一 切 ，但是受到警方禮遇。而 

他哥哥李耀昌也是唯一沒有被約談的酒客，或者雖有約談但是後來 

痕跡被抹除了。

笫五階段是十月十七至十八日，陳榮傑到案。陳榮傑指證李慶臨「外 

出取搶」、「藏匿凶搶」、「串供」，這部分證詞穩定合理。他也指證王 

信 福 「合唱被拒」、「交槍」、「連體嬰殺人法」，甚至「自己只開一槍」； 

但 情 節 荒 誕 ，且與現場跡證相抵觸。

第六階段是十月十八至十九日，警方補訊酒客，得 到 「李慶臨外出 

取 槍 」、「陳王身體緊靠」的證 詞 。

C二 ）由上述線性的回顧可以看出，婺察在第二階段過早地鎖定王信福，當 

笫三階段出現新訊息的時候，辦案方向沒有隨之調整；在 第 四 、五 、 

六 階 段 ，都 忽 略 了 「李麈臨為主謀，的 可 能 性 ，而 一 頭 鑽 進 「王信福

為 主 謀 t 的 隧 道 ，一 意 孤 行 。「陳李店外交談 i 與 「李接應陳」，如果 

為 真 ，李慶臨為主謀的可能性便大增；但是警方只在第四階段詢問李 

慶 臨 ，他 否 認 ，警方就算了 = 後續詢問陳榮傑與其他酒客的時候，竟 

然只問 取 槍 ，而完全不再調查這兩件事。須知取槍事小，主謀事大； 

因此第六階段的偵辦看似追究李慶臨的責任，其實是幫了李慶臨一個 

大 忙 ，高高舉起、輕輕放下7。

三 、綜觀王信福案卷證，李麈臨有行兇動機，槍手聽命於他，凶槍為他所有， 

案發後的接應、滅 證 、逃 亡 、串 證 、收買等一連串行為鐵證如山，我們 

已於他處詳述，此 處 不 贅 （見 附 件 一 ：爭議性死刑確定案件促請審查意 

見書一狀）。可惜警察自始即陷入随道視野，终至縱放疑犯輿冤枉無辜， 

同時發生。

張 娘 芬 （2022)。{流氓王信福〉。台 北 ：衛城出版，頁 151-153。



四 、 王信福案證據薄弱牽強的情狀，一望即知。法院主要根據兇手陳榮傑的 

自白，判處王信福死刑，但是陳榮傑的證詞有很多問題，包括：一 ，他 

的說法一直改變，穩定度有問題；二 ，他的說法和目擊證人不符，可信 

度有問題；三 ，沒有在法庭上接受對質詰問，真實性有問題；四 ，原始

錄音帶不知去向，任意性有問題。審判過程中，被告律師屢次主張，共 

同被告陳榮傑的警詢筆錄未經對質詰問，根據釋字582號解釋，應不具 

證據能力；然而四次最高法院審理，均不採納此一見解。於是王信福的 

冤屈便從婺方的隧道視野開始，以最高法院的重複審理一一也就是產生 

隧道視野的溫床—— 為終。

五 、 就 「如果換不同人重新來過，真的好嗎？」，我們認為：上述法律見解 

的亊埶，本來應該有機會讓二十位最高法院法官審理。但是由於最高法 

院的更二連身條款或重大案件連身條款之故，僅由八位法官審理，而且 

前兩次完全重複，每一次重複者都超過丰數。二十個機會縮減為八個， 

這樣的實務作法要「維持公平法院的外觀i，誰其能信！

肆 、聲請人請求鈞庭就「更二連身條款」或 「重大案件連身條款」宣告溯及 

失效或立即失效，並諭知：就鈞庭判決前已適用「更二連身條款」或 「重 

大案件連身條款」作成之刑事確定裁判，檢察總長應依鈞庭判決之意旨、 

於所諭知之期間内依職權為聲請人提起非常上訴；且相關機關於鈞庭判 

決作成後、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應提起非常上訴之救濟期間内及於最高 

法院作成非常上訴判決前，不得依原確定判決執行：

- 、按依揸释字第5 9 2號解釋：「刑事確定判決所依拔之刑事實體法規經大 

法官解释認違反基本人權而牴觸憲法者，應與酌是否賦予該解釋溯及效 

力 。 憲法訴訟法笫5 2 條亦規定 J 但主文另有論知溯及失效或定期



失效者，依其論知。 I 可知大法官認定聲諳標的之法規違E 晻 ，得斟韵

是否令該遠憲法規溯及失效。

二 、 次 按 ，憲法訴訟法第三節「人民聲諳法規範憲法審査及裁判憲法審査i 

第 63條規定： 「本鲔索件判決宣告法規範立即失效者，準用第53條规

定 。 同法第53條第 2 項則規定： 「判決前已適用前項法規範作成之 

刑事確定裁判，檢察總長得依職權或被告之聲請，提起非常上訴。！

三 、 考量本件聲請標的之「更二連身條款」或 「重大案件連身條款」，其所適 

用之重大刑事案件所涉刑度包括死刑，理應適用更嚴謹的程序，惟 「更 

二連身條款」或 「重大案件連身條款」，卻 反 其 道 而 行 ，不但違反憲法 

上的正當法律程序，更顯然違反《公政公約》第 14條的公正審判原則、 

公 平 法 院 與 第 3 6 號一般性意見，故 釣 庭 就 「更二連身倏款 1 或 「重大 

案件連身條款 i 自應宣告溯及失效，方得確保死刑不被恣意、遠反公平 

塞刿地速爾於個窠裁判中。退萬步言之，鈎庭就 ^更二連身條款 ^成「重 

大案件連身條款 i 亦應宣告立即 失 致 ，用以確保重大刑事案件符合公正 

審判原則、公平法院要求 f

四 、又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，刑事被告自身並無主動提起非常上訴程 

序 之 權 利 ，故即便主案或併案之原因案件所適用之「更二連身條款」或 

「重大案件連身條款」經鉤庭認定為違憲，聲請人仍無主動向法院尋求 

排除該法律上違誤之救濟機會。從 而 ，為 符 憲 法 第 1 6 條訴訟權保障之 

核 心 意 旨 ，聲請人荖諳求鈎庭依攄憲法訴訟法第63條準用第53條第 2 

頊之規定，併論知本件具髏敖濟方法：就鈎庭判決前已適用「更二連身 

條 款 ；或 「重大索件連身條款】作成之刑事破定裁判，檢察總長應依釣 

庭判決之意旨、於所諭知之期間内依職權為聲請人提起非常上訴。此



外 ，為符憲法與兩公約對生命權、生存權之保障意旨，聲請人請求鈞庭 

一併諭知：相關機關於鈞庭判決作成後、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應提起非 

常上訴之救濟期間内及於最高法院作成非常上訴判決前，不得依原確定 

判決執行°

謹 狀

憲法法庭公鑒

附件一 ：「爭議性死刑確定案件促請審査意見書一狀」及最高檢察署遞狀收據 

影本各1份 。

中 華 民 國  1 1 1  年 1 1  月 1 8  曰

聲 請 人  王信福 

訴訟代理人 高烊輝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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